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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測作業宣導會議程

㇐、主席致詞及重測工作人員介紹
二、來賓致詞
三、宣導影片播放
四、重測作業說明
五、展示重測資料
六、有獎徵答
七、綜合座談



報告單位：佳里地政事務所
報 告 人：測 量 課

郭課⾧宏哲

115年度佳里區
地籍圖重測作業宣導



重測區範圍

面積
(公頃)筆數重測

地段
272612佳里段

新段名：忠仁段
建中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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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㇐. 重測原因、目的及方法
二. 重測前後測量方式比較
三. 重測法令依據及作業程序
四. 地籍調查之意義及相關規定
五. 地籍調查時土地所有權人應配合事項
六. 地籍調查時未指界及指界不㇐致之處理
七. 重測前後面積增減原因
八. 自動通知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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㇐.重測原因、目的及方法
重測原因：圖籍老舊，影響產權

地籍圖重測簡單說就是以數值法
重新測繪新的地籍圖。

為什麼已有地籍圖還要重新測繪？
地政事務所使用的地籍圖，可分為光
復後測繪之地籍圖（64年圖解重測），
因成圖年代久遠且當初的測量儀器較
不精確，係以圖解法測繪，保管的圖
籍經數十年使用後圖紙伸縮、摺皺、
判讀不易且精密度較差，據以辦理土
地複丈，常造成前後複丈結果不㇐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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㇐.重測原因、目的及方法
重測前地籍圖

因年代久遠，致使圖紙伸縮、判讀不易，常造成前
後複丈結果不㇐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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㇐.重測原因、目的及方法
重測目的：釐整地籍，確保產權

重新測繪地籍圖並計算面積，以使每宗土地的位置、
形狀、地號、面積等與地籍圖、登記簿記載內容㇐致；
據以辦理土地複丈，可避免複丈結果前後不㇐致。

13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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㇐.重測原因、目的及方法
重測後地籍圖

每㇐界址點均有坐標值，可由電腦展繪不同比例尺之
地籍圖，避免圖解地籍圖之圖紙伸縮、謄繪與讀數等
誤差。

3060

3059

3063

5915
3062

3061



9

㇐.重測原因、目的及方法
重測方法：應用新的測量儀器及
技術，提升測量精度。
新的測量儀器：衛星定位接收
儀、電子測距經緯儀、個人電
腦、繪圖儀等精密設備。

新的測量技術：數值法測量，
重測後地籍圖每㇐界址點均有
坐標值。

地籍圖重測應用新的測量儀器
及技術，提升測量精度，重測
成果自較圖解地圖測算更為精
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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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重測前後測量方式比較
重測前採用圖解法平板儀測量：儀器精度差及人工作業，
還原於實地之精度差，常造成前後複丈結果不㇐致。

實際距離

量測距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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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重測前後測量方式比較
重測後採用數值法經緯儀測量：儀器精度高及電腦作業，
還原於實地之精度高，可避免前後複丈結果不㇐致。

戶地測量 電腦套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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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重測前後測量方式比較
都市計畫樁位配合清理補建及聯測：重測地區已實施都
市計畫者，於地籍圖重測期間併同清理、補建及聯測都
市計畫樁，使都市計畫樁位成果與地籍圖重測成果為同
㇐坐標系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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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重測法令依據及作業程序

法

令

依

據

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㇐、之二、之三

地籍測量實施規則

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㇐至

第四十六條之三執行要點



14

三.重測法令依據及作業程序
作業程序：瞭解重測作業，保障權益

地籍圖重測係依據土地所有權人於地籍調查時指定之界址作為界
址測量之依據，應用測量儀器與技術測定各宗土地之位置、形狀
及計算面積，並依計算成果辦理重測結果公告、異議處理及土地
標示變更登記。

地籍調查
界址測量
(協助指界)

結果公告 異議處理
土地標示
變更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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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地籍調查之意義及相關規定
地籍調查之意義：重測成果施測依據

什麼是地籍調查？
地籍圖重測首先要辦理地籍調查，地政機關定期通知土地所有
權人，就土地標示、界址位置、權利狀況及使用現況等事項予
以調查，並記載於地籍調查表內，作為界址測量之依據。

地籍調查時，請土地
所有權人逐項認定調
查表上記載之內容，
並確認無誤後再予簽
名或蓋章。

地籍調查表

確認
確認

簽名或
蓋章

簽名或
蓋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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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地籍調查之意義及相關規定
相關規定
共有土地指界：得由部分共有人
到場指界。

相連之二宗以上土地，使用性質
相同，且屬同㇐所有權人者：得
於地籍調查時，申請合併為㇐宗。

界址曲折者：得於地籍調查時，
檢具協議書，協議截彎取直。

截彎取直協議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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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地籍調查時土地所有權人應配合事項
到場指界，維護權益
自行設立界標：所有權人到
場認定土地界址並自行設立
界標。

按指定日期到現場指界：依
照地籍調查通知書指定日期、
時間、親自(委託他人須攜帶
委託書)攜帶通知書及國民身
分證、印章，到現場指界。

地籍調查表認定蓋章：經土
地所有權人在調查表上每㇐
欄內逐項認定，如正確無誤
後，再予簽名或蓋章。 國民身分證 印章

通知書 委託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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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地籍調查時土地所有權人應配合事項
地籍調查實例：地籍調查時，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政機
關通知期限內到場指界，自行設立界標，測量人員依據
指界結果填載於地籍調查表上，並進行界址測量。

地籍調查表

確認

確認

簽名或
蓋章

簽名或
蓋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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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地籍調查時土地所有權人應配合事項
地籍調查實例：地籍調查指界1(連棟房屋，土地所有權
人指共同牆壁中間為重測界址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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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地籍調查時土地所有權人應配合事項
地籍調查實例：地籍調查指界2(曾經地政事務所測釘界
樁，土地所有權人指以界標為重測界址。)

適用於柏油路面
60mm(L)

鋼釘界標
適用於水泥路面
鋼片 20mm(D) 鋼釘 25mm(L)

鋼釘界標

適用於鬆軟泥土
35mm(L) X35mm(W)X350mm(H)

小塑膠樁
適用於鬆軟泥土
50mm(L) X50mm(W)X500mm(H)

大塑膠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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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地籍調查時土地所有權人應配合事項
若實地有地政事務所鑑界測

釘或鄰地關係人同意共同設

立之界標，請實地指界：

點號1.塑膠樁

點號2.鋼釘

點號3.水泥樁

點號4.塑膠樁

點號5.鋼釘

點號6.水泥樁

1

2

3

4

5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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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.地籍調查時未指界及指界不㇐致之處理
未指界之處理
到場無法指界 –協助指界

地籍調查時，土地所有權人到場而不能指界者，地籍調查及測
量人員得參照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料，協助指界。

未到場指界或雖到場而不指界 –逕行施測
土地所有權人未到場指界，或雖到場而不指界者，應依土地法
第四十六條之二第㇐項各款之規定逕行施測。

地籍調查時，土地所有權人沒有按照指定時間到場指
界，會有什麼後果？

重測結果公告時，不得申請異議複丈。因此，為了保障本身權
益，請各土地所有權人務必在通知指界日期到場指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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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.地籍調查時未指界及指界不㇐致之處理
協助指界：土地所有權人如不清楚土地界址位置，可透
過協助指界，由測量人員參照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料，
經套圖分析後另訂期通知土地所有權人至現場測定土地
界址位置。

地籍調查

自行指界

待協助指界

我清楚知道我的土地界址位置

我不太確定我的土地界址位置

同意

不同意

我同意地政單位協助指界的位置

我不同意協助指界的位置，我要
另外指出土地界址位置，再由測
量人員測量該土地界址位置後進
行協調。

協助指界

視同自行指界

另行指界

都要簽名
或蓋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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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.地籍調查時未指界及指界不㇐致之處理
逕行施測：重新實施地籍測量時，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
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，自行設立界標，並到場指界。逾
期不設立界標或到場指界者，得依下列順序逕行施測。

㇐、鄰地界址。

二、現使用人之指界。

三、參照舊地籍圖。

四、地方習慣。

土地法
第四十六條
之二第㇐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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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行指界：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協助指界的位置有疑義時，
可透過另行指界的方式，向測量員指出您認為的土地界
址位置，並在地籍調查【界址標示補正】表上每㇐欄內
逐項確認且正確無誤後，再予簽名或蓋章。

六.地籍調查時未指界及指界不㇐致之處理

簽名或
蓋章

簽名或
蓋章

確認 確認

地籍調查【界址標示補正表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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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.地籍調查時未指界及指界不㇐致之處理
指界不㇐致之處理：協調或調處。相鄰土地所有權人因
指界不㇐致發生界址爭議時，先由地籍調查人員就爭議
情形在現場協商或通知關係人在地政事務所協調，如果
還不能解決時，移送市政府召集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
予以調處。

1.區公所調解委員會主席、
2.地政專門學識經驗人士、
3.營建專門學識經驗人士、
4.法律專門學識經驗人士、
5.地方公正人士……各1人

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組成



27

七.重測前後面積增減原因
重測面積為地籍調查指定界址範圍決定後計算結果，
重測面積增減僅係依實地測量計算結果所為之更正釐
清，實質上對其原有土地產權範圍並無變動。

重測前後面積增減原因
(1)重測前地籍圖或面積誤謬

(2)土地所有權人指界位置與地籍圖不符

(3)公差法令規定不同

(4)測量儀器精度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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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.自動通知服務
申請自動通知服務，系統會寄發手機簡訊及（或）電
子郵件提醒配合辦理地籍調查（含協助指界）作業，
申請方式有2種。

1.在網頁上搜尋”重測便民服務系統”

2.填寫自動服務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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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.自動通知服務
在網頁上搜尋”重測便民服務系統”

點選重測地主專區自動郵
件通知服務申請與異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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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.自動通知服務
填寫自動服務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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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.異議複丈申請
土地所有權人在公告期間內，除了可以臨櫃申請異議複
丈外，亦可透過內政部地政司數位櫃臺中的「地籍圖重
測異議複丈」功能進行線上申辦。

網址： https://dc.land.moi.gov.tw

1 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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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
佳里地政事務所
測量課 06-7212478

感謝您來參加本次的
重測作業宣導會，
謝謝！


